无线执法记录仪
1、设备结构为一体式设计，材质为高强度工程塑料，存储介质及电池全内置设计。
2、显示屏对角线尺寸≥5.10cm。
3、外形（mm）≤93mm×63mm×33mm。
4、重量≤170g。
5、镜头水平视角≥90度。
6、对比度：全场白和全场黑的亮度值比≥1200:1 显示屏亮度≥380cd/m²
7、接口：具有高清HDMI输出接口,可以通过HDMI接口输出视音频信号。
8、摄像分辨率不低于1280×720。
9、照相分辨率≥1500万像素,保存格式JPEG。
10、内置存储，容量≥32G，无外接存储卡插槽。
11、设备具备夜视功能，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自动开启红外。
12、时间校正功能：设备能通过管理软件自动与时间服务器同步时间，本机应不能修改时间。
13、日志记录功能：设备应能对运行状态及操作进行日志记录，记录开关机时间、摄录时间、录音时间和照相等操作。日志记录应准确，日志的读取和清除只能通过系统管理软件操作完成。
14、设备外壳防护等级：≥IP67。
15、抓拍及防抖功能：设备可在摄录过程中通过按下拍照键实现抓拍而不影响拍摄,设备在移动时所拍摄的影像应无拖尾现象。
16、无线传输功能：设备内置无线传输功能，无需外接模块就能实现无线实时回传，支持三大运营商的物联网。
17、电池续航时间：在不外接电池的情况下，设备采用内置电池供电在预录模式开启状态下可实现≥8小时摄录。
18、接口：执法记录仪应具有标准的USB MiniB物理接口，USB通讯协议为USB2.0或者以上。
19、实时定位功能：设备内置定位模块，可实时定位，并在后台上查看位置信息。
20、防误操作功能:在录像和录音过程中可以通过指定按键锁定录像键或者录音键,解锁后可以正常操作停止并保存录像或录音文件。
21、需提供由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行业标准的检测报告。
